各位準會員平安：
根據101年6月16日第八屆之第一次教育委員會暨理監事聯合會議決議，準會員的訓練及資格事宜再度確認如下:
1. 自98年度加入之準會員(包括曾參加過口頭報告但未通過及從未參加過口頭報告之準會員)每年要參加一次地方學術會議所舉辦之準會員訓練內容口頭報告，內容如下
(A).臨床內容：手術、化學治療、放射線治療、陰道鏡、婦癌病理

(用病例摘要格式)。
(B).參加之研究計畫及論文發表。
(C).個人未來訓練的規劃 (包括個人目前婦癌專科訓練的狀況，心
得，遭遇的困難，以及需要的協助)。
(D).報告時間約15分鐘。
2. 所有準會員，每年須於口頭報告前一個月，繳交口頭報告內容及書面報告，內容如上述口頭報告項目（使用病例摘要格式）

3.會議時邀請各準會員之指導醫師及教育委員們來參與評估其口頭會議報告。
4. 符合上述資格，包括連續2年繳交書面報告及口頭報告，且經教育委員會審核通過後發予通過證明，方能參加專科醫師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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